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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供应链是企业间经济合作、服务协同、利益共

享与责任共担的核心连接机制。党的二十大报告

明确提出，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

平。《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决定》要求，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

性和安全水平制度，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

链 [1,2]。正如全球供应链管理专家马丁・克里斯托

弗（Martin Christopher）所言，“21 世纪的竞争不

再是企业间的竞争，而是供应链之间的竞争”[3]，

供应链的健康完备水平已成为衡量国家与产业综合

实力的重要指标。

固体废物兼具污染属性与资源属性。从单一企

业视角看，固体废物通常位于生产的最末端，一般

被视为产废企业的治理负担。但从全产业链或供应

链的角度来看，固体废物往往又可以转化为中下游

企业的生产原料，成为“价值源泉”。近年来，“无

废城市”建设成为我国固体废物治理体系改革的重

要抓手，其目标不仅局限于减量化和回收利用，更

强调在城市层面构建源头减量—产供销端协同—末

端处置的系统治理路径。已有研究指出，绿色供应

链管理作为连接企业绿色生产与城市无废目标的重

要纽带，可通过链主企业的采购政策、供应商绿色

能力建设与全生命周期评价体系，推动产业链上

下游同步减量与资源循环利用 [4]。我国在“无废城

市”建设过程中，部分地方政府、行业组织和企业

等率先探索“无废供应链”模式，通过跨企业、跨

行业协同，实现对固体废物的监管创新与价值重

构，为破解“环保与经济协同”难题提供了新的解

决思路和方案。本文全面梳理国内外“无废供应

链”建设的政策趋势与实践探索成果，分析问题与

挑战，剖析“无废供应链”的内涵，并提出针对性

发展措施建议，为“无废供应链”的建设探索提供

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1 供应链“无废化”的发展趋势

当前，全球供应链管理已从企业自愿的“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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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议”升级为政府强制的“责任底线”。以欧盟为

代表的经济体率先构建全生命周期供应链环境责任

体系，尝试通过建立环境准入壁垒重塑全球产业竞

争规则。我国紧跟国际前沿趋势，以“国家顶层设

计、地方试点突破、企业自主探索”相结合的方

式，推动“无废供应链”从理念走向实践。

1.1 发达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力倒逼供应链绿色 
转型

国际上，欧盟是将环境治理责任融入供应链的

引领者，并已通过一系列立法基本建立起闭环式供

应链环境监管体系，核心是聚焦产品全生命周期

的环境责任，彻底扭转传统供应链逻辑中仅注重

效率、不关心环保的问题。欧盟《循环经济行动计

划》明确要求产品从设计、生产、流通直到废弃的

全链条应当降低资源消耗，将固体废物资源化纳入

供应链核心环节，强制企业考虑产品的可回收性与

再生利用潜力 [5]。将于 2026 年正式生效的《碳边

境调节机制》（CBAM）规定按照碳排放量对钢铁、

水泥、化肥等进口产品征收关税，直接倒逼供应链

上游企业披露碳足迹，推动全链条低碳化，而固体

废物资源化正是企业降低碳成本的重要路径 [6]。《企

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CSDDD）要求企业

对供应链各环节包括固体废物污染在内的环境风

险承担法定责任，未达标企业将面临高额罚款甚至

市场禁入，从而进一步强化供应链环境责任的强制

性 [7]。这一系列政策不仅拓展了生产者责任延伸制

度（EPR）的覆盖范围，更将绿色低碳要求转化为

全球供应链的“准入门票”，促使企业为了满足进

入欧盟市场的要求，主动将“无废”“低碳”理念

融入供应链管理核心。

1.2 国内“无废供应链”的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

当前，我国以“无废城市”建设为契机，初

步形成了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双向协同的“无废

供应链”建设局面。在顶层设计层面，《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

见》提出，“引导企业执行绿色采购指南，鼓励有

条件的企业建立绿色供应链，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

转型”[8]；生态环境部批复中国石化等大型企业集

团开展“无废集团”建设，探索集团内部固体废物

利用处置设施共享、上下游企业“点对点”利用等

改革举措，为“无废供应链”建设提供了国家层面

的政策依据。浙江省作为全域“无废城市”建设

的先行省，在生态环境部指导下，于 2024 年出台

了《浙江省“无废集团”建设工作方案（试行）》，

2025 年又将建立典型行业“无废供应链”管理制度

纳入“无废城市”建设试点推进工作任务 [9]。山东

省青岛市印发《汽车制造业“无废供应链”建设指

南》[10]，中国标准化协会发布团体标准《电器电子

行业 无废供应链建设技术指南》[11]，指导特定行业

的“无废供应链”建设实践。企业试点层面，中国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可持续

消费与生产专业委员会对“无废供应链”研究案例

进行了征集，并组织专家评选出 10 项“无废供应

链”研究案例。

在政策与实践层面，国家“无废城市”试点提

出了系统—协同—创新的推进逻辑，要求各地在工

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建筑废弃物和农林畜废弃

物等维度同步施策。地方试点案例进一步强调，需

将无废目标嵌入城镇规划、产业布局和企业绿色转

型路径中，从而形成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与自下而

上的市场驱动相结合的治理结构。

在微观主体行为与供应链网络效应方面，最新

实证研究发现，供应链网络的绿色特征会对目标企

业的绿色创新产生显著溢出效应：链主企业及上游

供应商的绿色能力能通过知识扩散、标准传导和合

同约束影响被嵌入企业的技术改造与治理实践 [12]。

基于此思路，本文中所构建的“无废供应链”理论

框架突出两方面的重点内容：一是将链主—供应

商—回收利用组织视为一个嵌套的治理单元；二是

把信息 / 标准传导、经济激励与制度化安排作为核

心中介变量纳入因果链条，并通过绩效评价指标

（如单位产出固废产生量、回收率、资源化率、供

应链碳足迹）进行量化考核。

2 “无废供应链”的核心内涵

“无废供应链”与“绿色供应链”具有一定关

联，尽管“无废供应链”可以视为“绿色供应链”

的一个方面，但两者的底层构建逻辑完全不同。“绿

色供应链”是将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理念贯穿于

企业从产品设计到原材料采购、生产、运输、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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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销售、使用和报废处理的全过程，是企业的经

济活动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上下游供应关系，其基

本构建逻辑以“链主”企业的主产品为核心；而

“无废供应链”的本质是以固体废物的减量化、资

源化、无害化、低碳化为目标，通过跨企业、跨行

业协同，实现固体废物风险可控、过程可溯、价

值赋予，其核心内涵是围绕固体废物在供应链上下

游各环节之间的分配与流通开展价值重构和监管创

新，并同步提升价值链绿色化水平与供应链韧性。

为了将“无废城市”建设与供应链治理的学术

研究有机衔接，本文提出“无废供应链”作为分析

单元，定义为：在城市“无废”目标下，围绕链主

企业、上游供应商、下游分销与回收处置组织，通

过政策引导、市场机制与信息化平台实现物质流、

价值流和信息流协同闭环的一体化供应链体系。与

传统绿色供应链强调生产端与物流端的环境绩效改

进不同，“无废供应链”更强调“产供链—城市治

理”的跨尺度嵌入：城市层面的无废目标为供应链

设定了总体减量与资源化指标，供应链主体通过设

计—生产—流通—回收全流程协同实现这些指标。

2.1 价值重构：从线性“负担”到网络“枢纽”

的逻辑转变

传统线性经济模式下，固体废物一般被视为产

废企业生产末端的“终结性产物”或“负担”，采

用焚烧或填埋方式进行处置既浪费资源，又增加环

境压力。即便交给下游接收企业综合利用，产废企

业通常也不会特别关注其后续综合利用要求和污染

控制要求，而是将相关责任转给下游接收企业承

担。这种责任的模糊性转移极易造成责任链条的断

裂，产生监管盲区，引发上下游矛盾。“无废供应

链”通过价值重构，将固体废物重新定义为“潜在

资源节点”，从而补强薄弱链接，构建跨产业资源

循环网络，其核心逻辑体现为三个方面：

（1）资源定向转化：资源属性是实现价值重构

的物质基础。上游企业产生的固体废物或副产物通

过定向资源化技术，转化为下游企业的生产原料。

例如，钢铁企业的钢渣可作为建材企业的骨料，电

子企业的废电路板可提炼贵金属，实现“废物—原

料”的跨产业衔接。

（2）绿色生产力升级：技术水平决定了能否达

成供需匹配、经济可行的价值重构。定向资源化需

求倒逼企业提升技术水平（如废电路板贵金属高效

提炼技术、钢渣杂质去除技术），形成绿色生产力，

同时短链化资源循环可减少对原始矿产的开采，降

低供应链资源依赖风险。

（3）效益协同双赢：降碳减污协同增效可以为

价值重构赋能增值。相关研究测算显示，固体废物

资源化利用在为企业节省原料采购成本的同时，对

减少碳排放的贡献平均可达 30%[13]。

价值重构改变了传统的“生产—处置”线性逻

辑，使固体废物成为产业链的“循环枢纽”，契合

产业生态学的工业共生理论。需要注意的是，资源

循环要将下游需求匹配作为前提，针对管控固体废

物的有价成分稳定性、杂质含量等特性，从而确保

其符合下游生产标准，并避免造成二次污染。

上游企业根据下游需求开展源头减量与副产物

资源化改造，往往意味着额外的设备投入与管理成

本，难以单靠自由市场竞争实现自发转型。这一过

程的推动，需要通过强化宏观调控与环境监管，将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等法规要求嵌入供应链合约，

落实“链主企业延伸责任制”。在政策上，可通过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产业链绿色转型考核等手

段，对未履行上游减量化与资源化责任的企业进行

追责。例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重点行业

督察中，已将供应链延伸责任落实情况作为考核重

点，对“上游产废—下游利用”匹配机制落实不到

位的企业进行整改督办，推动形成“上游变革—下

游协同”的整体无废化格局。

2.2 机制改革：“制度嵌入—链主驱动—闭环利

用”的耦合机制

在机制层面，无废供应链的运作机制可归纳为

三条主线：一是制度嵌入——以政策标准、绩效考

核和行政激励为手段，把无废目标转化为企业与平

台的合规与激励约束；二是链主驱动——以产业链

龙头或核心采购企业通过绿色采购、技术支持与供

应商能力建设，塑造上游低废源头化与可回收化的

生产模式；三是闭环利用——通过构建可追溯的回

收网络、建立再生物料因子库与公平的收益分配机

制，确保产品与包装在生命周期末端实现资源化与

减碳效益。上述三者在实践中既相互独立，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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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平台［如环境产品声明（Environmental Product 
Declaration，EPD）、碳足迹标签、区块链追溯］与

经济激励（如绿色溢价、补贴、收益共享）实现耦

合，从而将“无废城市”建设的宏观目标落实到供

应链微观行为上。

现有实证研究为该机制提供了支持性证据。一

方面，政策试点与地方实践表明，将无废目标纳入

城市总体规划与产业布局，可通过联动财政、土地

与监管工具促进企业绿色改造与废弃物减量 [14]。另

一方面，基于供应链网络的实证分析显示，链主企

业的绿色导向会通过供应链关系网络，显著促进被

嵌入企业的绿色创新与治理升级，表现为技术改造

投入增加、资源化率提升与固废强度下降。因此，

构建并检验“无废供应链”耦合机制具有重要理论

与现实意义，既扩展了绿色供应链的研究范畴，又

为“无废城市”的落地提供了可操作的企业—市场

策略路径。

2.3 模式创新：从“行政强管”到“自律协同”

的治理转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规定，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有

关部门建立全国危险废物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信息平台，推进固体废物收集、转移、处置等全过

程监控和信息化追溯 [15]。但在实践中，一般固体废

物的流向追溯还缺乏高效、低成本的技术手段，导

致监管成本高、合规效能低。“无废供应链”通过

建立合约化制度约束叠加信息化手段监控的机制，

可以实现行政监管与产业链内部自律相结合的监管

创新，形成“政府监管 + 企业自律 + 社会监督”的

协同治理格局。

（1）合约化责任传导：依托链主企业的主导地

位，将固体废物合规管理纳入供应商考核指标。例

如，吉利汽车集团将“无废”要求纳入供应商准入

标准，通过采购协议约束供应商落实固体废物资源

化责任，形成“链主—供应商”责任传导链，从

而减少行政部门监管活动对微观企业主体的直接

干预。

（2）信息化全流程追溯：链上企业采用区块

链、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搭建跨企业信息平台，实现

固体废物产生、贮存、转移、利用、处置全流程实

时可追溯。例如，浙江新和成集团上虞基地构建的

“危废资源化信息平台”，可以追溯每一批次危险废

物的处理路径，确保资源化过程合规。吉利汽车集

团建设的供应链平台可追溯废金属流向，实现资源

化利用过程 100% 可监控。

3 “无废供应链”建设的落地路径

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与我国循环经济深化发展的

双重驱动下，构建循环利用产业链、推动产业协

同、打造“无废零碳”新生态已成为社会共识。随

着发达国家供应链环境壁垒的实施和我国“无废城

市”建设的深入推进，构建“无废供应链”正在逐

步成为行业共识。

3.1 研究评价与制度建设筑牢实践基础

受生态环境部委托，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与中国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联合开展了“无废供应链”

建设研究与评价工作。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

正在组织编制团体标准《无废供应链建设技术指

南》和《无废供应链评价技术指南》，为企业提供

可操作的标准依据。浙江省生态环境厅与固体废物

利用处置与土壤修复行业协会在省内开展研究，探

索建立典型行业“无废供应链”管理制度和体系，

规范建设流程。这些探索工作初步填补了“无废

供应链”在制度方面的空白，为建设实践工作提供

依据。

为使“无废供应链”体系具有可测性，评价体

系构建应引入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中介变

量三类变量，形成基础评价模型。其中，被解释

变量即衡量“无废供应链”体系构建成效或结果

的变量，可采用“单位产出固体废物产生量”“产

品生命周期回收率”“供应链全链路碳足迹”等指

标；核心解释变量即直接导致“无废供应链”成效

产生的主要因素或驱动力量，应测度链主企业的绿

色采购强度、供应商绿色能力评分与地方政策强度

等；中介变量可解释核心解释变量如何影响被解释

变量的中间过程和机制，中介变量可结合信息化程

度（是否有 EPD/ 碳标签追溯平台）、收益分配机制

（是否存在收益共享合约）及市场激励（绿色溢价

率）等方面进行设定。最终，采用企业—城市面板

数据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评估“无废供应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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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成效，以评价链主—供应商关系中政策与市场

驱动的真实影响路径。

3.2 地方试点打造行业可复制范本

近年来，部分地方积极探索“无废供应链”建

设路径。作为全域建设“无废城市”的先行省——

浙江省率先在绍兴、金华等地的医药等行业开展试

点，通过完善管理规范筑牢制度基础，依托龙头企

业强化“链主”作用，攻克资源化技术实现瓶颈突

破，以及适当补贴进行政策激励，推动“无废供应

链”从理念率先落地为实践 [16]。针对汽车制造业的

特点，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

协助青岛市编制印发《汽车制造业“无废供应链”

建设指南》，明确汽车行业废金属、废塑料等固体

废物的资源化路径、监管要求与效益目标 [9]，为制

造业“无废供应链”提供了首个行业范本。广东、

江苏、山东等多地将“无废供应链”纳入省级“无

废城市”建设实施方案，鼓励通过产业链协同处理

固体废物。

3.3 企业探索案例彰显协同价值

调研显示，越来越多的企业集团正在向产供链

一体化模式转型。龙头企业发挥“链主”作用，是

构建“无废供应链”的主体。实践表明，“无废供

应链”不仅是环境治理手段，更可以成为提升供应

链竞争力的重要工具。例如，浙江新和成集团上虞

基地作为生物医药与新材料领域的龙头企业，创新

性构建了“危险废物内部资源化工艺创新 + 副产

物协同高值利用”的内外双循环体系。对内通过工

艺优化减少危险废物的产生，对外通过将副产物供

给周边企业作为原料利用，实现减污降碳与提质增

效的深度结合。吉利汽车集团将绿色低碳无废评价

指标纳入供应商准入与绩效评价体系，突破欧盟

CBAM 碳关税壁垒，联合供应商获得欧洲市场绿色

采购认可，既降低环境成本，又提升品牌影响力，

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三重共赢。

4 “无废供应链”建设面临的挑战

尽管“无废供应链”实践已初步取得成效，但

实现规模化发展仍面临三个方面的挑战。

一是对“无废供应链”概念的理解模糊。多数

企业对“无废供应链”的核心逻辑（固废资源化、

跨企业协同）、作用（提升韧性、降低成本）与意

义（契合“双碳”目标、应对全球竞争）认知不

清，将其简单等同于固体废物处理，未能认识到

“无废供应链”对提升供应链竞争力的作用，主动

参与意愿薄弱。

二是缺乏系统性政策指导和标准规范。“无废

供应链”建设尚处于“理论研究 + 个别探索”阶

段，部分试点仅聚焦单一环节，缺乏全链条设计，

难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由于缺乏相应的管

理与评价标准，企业担心建设成果无法对接国家环

境管理要求，得不到主管部门的认可。一些现实诉

求，比如集团内企业跨区域利用固体废物能否凭借

“链主”担保简化跨省转移审批，环境风险可控的

副产物能否突破现行固体废物管理限制，建立副产

物资源化名录与跨行业对接平台，对循环利用企业

给予税收优惠或碳减排补贴等，尚没有明确的政策

依据，导致推动动力不足。

三是“无废供应链”与“无废集团”“无废园

区”等“无废细胞”建设之间的耦合衔接不足。

“无废供应链”是“无废城市”建设中串联各“无

废细胞”责任主体的纽带，但当前“无废城市”

建设中普遍缺乏对“无废供应链”的主动协同设

计。此外，“无废供应链”建设与碳减排核算工作

没有进行有效衔接，能开展碳减排核算的行业非

常有限，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和碳减排协同效益

还没有发挥出来。

5 结论与建议

“无废供应链”以固体废物在供应链上下游的

分配与流动作为切入点，通过重构价值逻辑，将企

业对固体废物的治理负担转化为价值源泉，为高水

平环境保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路径；通

过“制度嵌入—链主驱动—闭环利用”创新机制，

倒逼企业固体废物的治理水平和设施绿色升级改

造；通过建立合约约束以及运用信息化手段创新可

追溯监管链条，将政府监管与企业自律相结合，支

撑覆盖产业链上下游全链条的高效环境治理需要。

“十五五”时期，需聚焦精准政策供给、强化协同

效应、激发企业动力、优化监管机制，推动“无废

供应链”向规模化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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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构建系统性政策指导体系

建议在制定“十五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过程

中，结合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构建和“无废城市”

建设，对“无废供应链”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措施

作出相应安排，明确阶段目标、重点行业与实施路

径。选择产业基础好、试点意愿强的地区开展先行

先试，为试点工作提供政策支持。在试点探索的基

础上，研究制定“无废供应链”管理与技术评价相

关标准规范，明确建设指标、评价方法与合规要

求，为企业提供清晰指引。

在制度设计方面，将无废目标纳入地方生态绩

效考核，将供应链减废与企业绿色采购作为重要考

评项；在碳减排核算方面，支持建设国家 / 地方层

面的再生资源因子库与 EPD 平台，基于生命周期

评价（LCA）方法，全面评价产品整个生命周期

（从原材料获取、生产、运输、使用到废弃回收）

的所有环境影响，为企业提供统一的碳与资源化核

算口径；在渠道构建方面，推动链主企业与回收网

络之间建立收益共享机制，降低回收外部性的制度

性障碍，促进闭环体系的可持续运行。

5.2 强化无废与低碳协同效应

建议将“无废供应链”纳入“无废城市”建设的

基本逻辑，推动其与“无废集团”“无废园区”“无废

工厂”协同建设。研究建立固体废物资源化碳减排核

算方法学，将其纳入全国碳市场或地方碳减排支持政

策，为“无废供应链”建设附加新的价值逻辑。

国内外研究表明，生命周期评价（LCA）与物

质流分析（MFA）是评估固体废物环境影响与资

源流动的重要工具。《物质流分析方法在固体废物

管理领域的应用综述》指出，通过物质流分析可

以清晰识别固体废物在生产、运输、处置、再利用

等各环节中的流量、浓度与环境压力。“无废供应

链”构建的创新点在于，不仅评估废物流总量的节

约程度，更要量化废物资源化环节对碳排放、环境

污染（如重金属释放、有害物质迁移等）的减轻效

果，并将这些指标纳入链主企业和供应商无废评估

体系。

“无废供应链”的建设不仅是固体废物资源化的

实践路径，更是实现低碳发展的重要抓手。当前我

国碳核算体系主要以“组织碳”（即企业排放配额管

理）为核心，而欧盟等地区则以“产品碳”（即供应

链全过程碳足迹）为核算单元。这种差异使得我国

企业在产品出口过程中，难以准确对接欧盟《碳边

境调节机制》（CBAM）等制度要求。为此，应推动

“无废供应链”在核算思路上与国际接轨，通过构建

以产品生命周期为核心的碳与资源化核算方法，强

化固体废物资源化对产品碳足迹的减排贡献，从而

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类比当前正在推

进的“无废工厂”与“无废供应链”协同建设，这

种体系性调整不仅符合国内“双碳”战略目标，也

为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竞争优势。

5.3 激发“链主”企业参与动力

以固体废物产生企业作为“链主”企业，发挥

其主导作用，鼓励汽车、钢铁、化工等行业龙头企

业牵头构建“无废供应链”，通过采购协议、绩效

评价等方式传导责任，形成“以大带小”协同格

局。以固体废物资源化带来的原料成本下降和资

源效益提升，以及协同碳减排产生的降碳收益为核

心，向企业清晰传递“无废供应链”的市场价值，

增强其主动参与意愿。

我国电子废物管理制度即可作为相关行业“无

废供应链”模型构建的参考，该制度模型显示，制

度化责任由政府立法 + 市场激励 + 社会监督三方

面共同作用，核心在于生产者延伸责任（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EPR）不仅适用于终端产

品处理，而且应延伸至供应链上游，链主企业在采

购协议中，就废弃产品回收、废料成分控制、可回

收设计投入等与供应商签订契约。相比绿色供应链

中的“绿色采购”，“无废供应链”更强调废物生命

周期与责任传导。

5.4 加强监管机制建设

在环境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探索监管便利化措

施。例如：对供应链内的合规企业实施“白名单”

管理，适当减少检查频次；对用途明确、风险可控

的副产物，研究豁免烦琐的固体废物监管流程；依

托信息化平台实行“线上追溯 + 线下核查”结合，

降低企业合规成本与行政监管资源消耗。总体而

言，应将“无废供应链”作为衔接“无废城市”与

“双碳”战略的关键桥梁，通过政策嵌入、责任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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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与核算体系国际化，推动我国在全球产业链绿色

竞争格局中取得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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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Zero-
Waste Supply Chains" System

ZHENG Yang1, HUO Huimin1, LI Jing2*, CHENG Chunming3, HU Peihong4, LI Mingying2, DU Wei3

(1. Solid Waste and Chemicals Management Centre,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Beijing 100029,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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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Sciences, Beijing 100029, China;. 4. Zhe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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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tegrates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principles with the concept of full life cycle management of solid waste,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ractical explorations and challeng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Zero-Waste Supply Chains", 
preliminarily examines 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Zero-Waste Supply Chains", and proposes developmental strategies.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Zero-Waste Supply Chains" is a new business form and requirement emerging alongside the construction of "Zero-Waste 
City". By establishing solid waste management contracts and digital traceability mechanisms between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enterprises 
in the supply chain, the resource potential and carbon reduction and pollution mitigation value of solid waste are fully explored, transforming 
it into valuable industrial node. Consequently, "Zero-Waste Supply Chains"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for both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In the future, it is essential to further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Zero-Waste Supply Chains" by establishing a 
supportive policy framework, strengthening synergistic effects across stakeholders, stimulating corporate initiative; and refining regulatory 
oversight mechanisms, thereby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Zero-Waste City” and contributing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zero-waste supply chains; solid waste; resource utilization; carbon reduction; zero-waste city


